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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
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TIANLI HOLDINGS GROUP LIMITED
天 利 控 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7）

公告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財務概要

• 2018年首六個月總收入約為人民幣645.6百萬元，較2017年同期增長約
14.7%；

• 2018年首六個月總毛利由2017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26.2百萬元增長至人
民幣345.4百萬元，而2018年首六個月毛利率則由2017年同期的22.4%增
至53.5%；

• 2018年首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189.8百萬元，較2017年
同期的人民幣23.5百萬元增加人民幣166.3百萬元；

• 2018年首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人民幣25.49仙（截止2017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33仙）；及

•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天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告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
同2017年同期之比較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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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及4 645,618 562,851
銷售成本 (300,244) (436,637)

  

毛利 345,374 126,214

其他收益 4 31,773 11,003
銷售及分銷成本 (13,975) (8,711)
行政費用 (51,343) (58,802)
其他開支 – (2,067)
研究及開發成本 (27,310) (13,458)

  

經營業務溢利 284,519 54,179
融資成本 5 (14,466) (33,641)
應佔合營公司溢利 – 3,048

  

除稅前溢利 270,053 23,586

所得稅開支 6 (80,486) (755)
  

期內溢利 189,567 22,831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所得稅
 其後可能重新歸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3,723 1,71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扣除所得稅 193,290 24,550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89,833 23,488
 非控股權益 (266) (657)

  

189,567 22,831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93,353 25,615
 非控股權益 (63) (1,065)

  

193,290 24,550
  

人民幣仙 人民幣仙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8 25.49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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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8年6月30日

2018年
6月30日

2017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2,382 129,180
 投資物業 22,656 22,984
 土地租賃預付款項 17,649 17,897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所付按金及
  其他非流動租金按金 22,913 10,599
 用於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按金 – 32,420
 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 2,957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34,781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569,451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26,562 –
 可供出售投資 – 26,222
 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 基金投資 – 551,949
 其他無形資產 154 419
 遞延稅項資產 20,762 20,795

  

非流動資產總值 867,310 815,422
  

流動資產
 存貨 164,538 113,796
 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9 450,652 391,319
 應收貸款 – 2,77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538 15,159
 應收合營公司款項 – 829
 已抵押銀行存款 23,161 28,633
 現金及銀行結餘 220,383 668,920

  

872,272 1,221,430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資產 – 15,133

  

流動資產總值 872,272 1,236,56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0 95,175 123,806
 遞延收入、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61,879 107,831
 應付稅項 92,667 32,656
 銀行及其他貸款 – 518,224
 應付債券 409,067 393,853
 融資租賃承擔 113 110
 應付股息 88 88

  

流動負債總值 658,989 1,176,568
  

流動資產淨值 213,283 59,99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080,593 87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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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6月30日

2017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224 278
 遞延收入 20,773 22,095
 遞延稅項負債 19,947 9,581

  

非流動負債總值 40,944 31,954
  

資產淨值 1,039,649 843,463
  

資本和儲備
 股本 6,637 6,637
 儲備 1,019,912 825,53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總權益 1,026,549 832,175

非控股權益 13,100 11,288
  

總權益 1,039,649 843,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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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天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於2007年3月6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1961

年第3號法案，經合併及經修訂）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編製，並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未納入年度財務報表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且應與本集團截
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在編製本集團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
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時所採用的一致，惟採納於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生效的以下新訂及經
修訂的準則及詮釋除外。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於編製其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已首次應用以下由國際會計準則委
員會頒佈並於2018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入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之修訂本 同時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和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本 作為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2014–2016週期）

 一部分
國際會計準則第40號之修訂本 投資物業的轉撥

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乃根據有關準則及修訂本的相關過渡條文應用，所導致
的會計政策、已呈報金額及╱或披露變動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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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相關修訂本對會計政策的影響及變動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其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相
關的相應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就：1）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及計量、2）金
融資產的預期信貸虧損及3）一般對沖會計法引入新規定。

本集團已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載的過渡條文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即
對於2018年1月1日（首次應用日期）尚未終止確認的工具追溯應用分類及計量規定（包括減
值），且並無對已於2018年1月1日終止確認的工具應用有關規定。於2017年12月31日的賬
面值與於2018年1月1日的賬面值之間的差額於期初留存盈利及權益的其他組成部分中確
認，並無重列比較資料。

由於比較資料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編製，因此，若干比較
資料可能無法用作比較。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對會計政策的主要變動

金融資產的分類及計量

客戶合約產生的貿易應收款項初步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計量。所有符合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範圍的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包括根據國際會
計準則第39號按成本扣除減值計量的無報價股本投資。

符合以下條件的債務工具其後按攤銷成本計量：

— 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而持有金融資產的經營模式下持有的金融資產；及

— 金融資產的合約條款於指定日期產生的現金流量僅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額的
利息。

符合下列條件的債務工具其後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計量：

— 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及出售金融資產為目的而持有資產的經營模式下持有的金融
資產；及

— 金融資產的合約條款於指定日期產生的現金流量僅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額的
利息。

所有其他金融資產其後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但在首次應用╱首次確認金融資產之日，
倘該股本投資並非持作買賣，亦非由於收購方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所適
用的業務合併中確認的或然代價，本集團可不可撤銷地選擇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股本投
資的其後公平值變動。

此外，本集團可不可撤銷地指定符合攤銷成本或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準則的債務
投資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倘若此舉可消除或顯著減少會計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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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工具

於首次應用╱初始確認日期，本集團可按個別工具基準作出不可撤回的選擇，指定權益
工具的投資為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類別。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工具的投資初步按公平值加交易成本計量。其後，權
益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其公平值變動產生的收益及虧損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及於按公平
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儲備累計；無須作減值評估。累計損益將不重新分類至出售股本
投資的損益，並將轉撥至留存盈利╱於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儲備繼續持有。

當本集團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確認收取股息的權利時，該等權益工具投資的股
息於損益中確認，除非股息明確表示收回部分投資成本。股息計入損益中「其他收益」的
項目中。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並不符合按攤銷成本或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計量的金融資產，或被指定為按公平
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均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平值計量，當中任何公平值收益或虧損
於損益確認。於損益確認的收益或虧損淨額（包括自金融資產賺取的任何股息或利息）計
入「收入」項目。

本公司董事根據於2018年1月1日存在的事實及情況，審閱及評估本集團於2018年1月1日
的金融資產。本集團金融資產的分類變動及其影響詳見下文「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第9號所產生影響的概述」段落。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項下的減值

本集團就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須予減值的金融資產（包括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應收貸款、其他應收款項及應收合營公司款項）的預期信貸虧損確認虧損撥備。預期信貸
虧損金額於各報告日期更新，以反映自初始確認以來的信貸風險變動。

全期預期信貸虧損指於相關工具預期年期內發生的所有可能違約事件所導致的預期信
貸虧損。與此相對，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指預期於報告日期後12個月內可能發生的違約
事件所導致的部分全期預期信貸虧損。評估根據本集團過往信貸虧損經驗進行，並根據
債務人特定因素、整體經濟狀況以及於報告日期對當前狀況及未來狀況預測的評估而作
出調整。

本集團一如既往就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以及並無重大融資成分之合約資產確認全期預
期信貸虧損。就具有重大結餘的債務人而言，該等資產的預期信貸虧損將予以個別評估。

就所有其他工具而言，本集團計量的虧損撥備等於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除非自初始確
認後信貸風險顯著增加，本集團確認全期預期信貸虧損。是否應確認全期預期信貸虧損
的評估乃基於自初始確認以來發生違約的可能性或風險顯著增加。



– 8 –

信貸風險大幅增加

於評估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以來有否大幅增加時，本集團比較金融工具於報告日期出現
違約的風險與該金融工具於初始確認日期出現違約的風險。作此評估時，本集團會考慮
合理並有理據支持的定量及定性資料，包括過往經驗及毋須花費不必要成本或努力即可
獲得的前瞻性資料。

具體而言，評估信貸風險是否有大幅增加時會考慮下列資料：

— 金融工具外部（如有）或內部信貸評級的實際或預期重大惡化；

— 信貸風險的外界市場指標的重大惡化，例如信貸息差大幅增加，債務人的信貸違約
掉期價大幅上升；

— 業務、財務或經濟狀況的現有或預測不利變動，預期將導致債務人履行其債務責任
的能力大幅下降；

— 債務人經營業績的實際或預期重大惡化；

— 債務人監管、經濟或技術環境的實際或預期重大不利變動，導致債務人履行其債務
責任的能力大幅下降。

不論上述評估結果，本集團假定，倘合約付款逾期超過30日，則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以
來已大幅增加，惟本集團擁有合理並有理據支持的資料顯示情況並非如此，則作別論。

本集團認為，倘工具逾期超過90天時則發生違約，除非本集團有合理並有理據支持的資
料證明更滯後的違約標準更為合適。

預期信貸虧損的計量及確認

預期信貸虧損的計量為違約概率、違約虧損（即違約時虧損大小）及違約時風險敞口的函數。
違約概率及違約虧損的評估乃基於歷史數據按前瞻性資料作調整。

一般而言，預期信貸虧損估計為根據合約應付本集團之所有合約現金流量與本集團預期
收取之所有現金流量之間的差額（按初始確認時釐定之實際利率貼現）。

利息收入乃根據金融資產的賬面總額計算，除非金融資產發生信貸減值，在此情況下，
利息收入根據金融資產的攤銷成本計算。

本集團通過調整金融工具的賬面值於損益中確認所有金融工具的減值收益或虧損，惟應
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應收貸款、其他應收款項及應收合營公司款項則除外，其相應調整
於虧損備抵賬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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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8年1月1日，本公司董事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規定，使用毋須花費不必要
成本或努力即可獲得的合理並有理據支持的資料審閱及評估本集團現有的金融資產是
否存在減值。

金融負債的分類及計量

對於不導致取消確認的金融負債之非重大修改，相關金融負債之賬面值將按修改後合約
現金流現值計算並按該金融負債原實際利率貼現。產生的交易成本或費用調整為已修改
金融負債之賬面值並於剩餘期限內攤銷。任何金融負債賬面值的調整於修改日期於損益
中確認。

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產生影響的概述

下表列示出於首次應用日期2018年1月1日，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國際會計準
則第39號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以及其他面臨預期信貸虧損的項目的分類及計量（包括減值）。

國際會計
準則第39號
於2017年
12月31日
的賬面值 重新分類

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
於2018年

1月1日
的賬面值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及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 551,949 551,949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 26,222 26,222

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551,949 (551,949) –

可供出售投資 26,222 (26,222) –

可供出售投資

本集團選擇將其先前分類為可供出售投資的所有股本投資的公平值變動計入其他全面
收益，此乃為先前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按公平值計量的無報價股本投資。該等投資
並非持作買賣，且並不預期將於可見將來出售。於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當日，
結餘人民幣26,222,000元自可供出售投資重新分類至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
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及╱或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於首次應用日期，就所管理的基金投資及其按公平值基準評估之表現而言，本集團不再
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原因是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該等金融資產須按
公平值計入損益計量。因此，該等投資之公平值人民幣551,949,000元自指定按公平值計入
損益的金融資產重新分類至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項下的減值

於2018年1月1日，概無額外信貸虧損撥備於留存盈利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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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的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取
代國際會計準則第18號收入、國際會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約及相關詮釋。本集團已追溯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首次應用該準則的累計影響於首次應用日期2018年1月1

日確認。首次應用日期的任何差額均將確認為年初留存盈利，惟並無重列比較資料。此外，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第15號的過渡條文，本集團選擇僅對於2018年1月1日尚未完成的合約
追溯應用該準則，並就所有於首次應用日期前發生的合約修改使用簡易適用法，所有修
改的總體影響於首次應用日期反映。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對會計政策的主要變動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引入收入確認的5個步驟：

第1步： 識別與客戶訂立之合約
第2步： 識別合約內須履行之責任
第3步： 釐定交易價格
第4步： 按合約內須履行之責任分配交易價格
第5步： 於本集團履行責任時（或就此）確認收入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本集團於完成履約責任時（或就此）（即於特定履約責任相
關的商品或服務的「控制權」轉讓予客戶時）確認收入。

履約責任指個別貨品及服務（或一組貨品或服務）或一系列大致相同的個別貨品或服務。

倘符合下列其中一項標準，控制權在一段時間內轉移，而收入確認會按一段時間內已完
成相關履約責任的進度進行：

— 客戶同時收取及耗用由本集團履約所帶來的利益；

— 本集團履約導致產生及提升於本集團履約時由客戶控制的資產；或

— 本集團履約並無產生對本集團有替代用途的資產，且本集團可享有強制執行權，以
收回至今已履約部分的款項。

否則，收入於客戶獲得個別貨品或服務的控制權時確認。

合約資產指本集團就向客戶換取本集團已轉讓的貨品或服務收取代價的權利（尚未成為
無條件）。合約資產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評估減值。相反，應收款項指本集團收
取代價的無條件權利，即代價僅隨時間推移即會成為到期應付。

合約負債指本集團已自客戶收取代價（或代價金額到期），而須向客戶轉讓貨品或服務的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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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所產生影響的概述

於本集團確認MLCC銷售、其他一般貿易及資產管理費收入產生的收入時，採用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第15號並未造成重大影響。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2號「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對會計政策的影響及變動

該詮釋列明，交易日期為實體初步確認預付代價付款或收款所產生非貨幣資產或非貨幣
負債之日。倘有多項預付或預收款項，該詮釋規定本集團須就各項預付代價付款或收款
確定交易日期。

就本集團各項以外幣計值的與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收購附屬公司、收購存貨及其他
預付款項有關的預付代價付款及本集團與出售附屬公司及其他預收收入有關的預付代
價收款，本集團於初始確認時透過採用相關集團實體的功能貨幣與外幣之間的即期匯率
將該等預付款項入賬。因此，應用此詮釋概無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已呈報金額及╱
或披露資料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40號之修訂本「投資物業的轉撥」對會計政策的影響及變動

該等修訂澄清，轉化為投資物業或由投資物業轉化需要評估物業是否符合或已不再符合
投資物業之定義，並須以憑證支持用途已改變。該等修訂進一步澄清，國際會計準則第
40號所列情況外之情況或可證實為用途改變，而建造中物業亦可能出現用途改變（即指
用途改變非只限於已完成物業）。

於首次應用日期，本集團根據當日已有條件評估若干物業之分類，於2018年1月1日概無
對分類產生任何影響。

除上文所述外，於本中期期間應用其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所載已呈報金額及╱或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以分部管理業務，而分部則以業務範圍劃分。按與董事會（主要經營決策者）就資
源分配和表現評估作內部報告資料一致的方式，本集團已呈列下列三個可呈報分部。本
集團並無將營運分部合併以組成以下之可呈報分部。

(a) MLCC（片式多層陶瓷電容器）：製造及銷售MLCC；

(b) 投資與金融服務：其中包括（但不限於）(i)直接投資於債務、股權及╱或任何其他資產；
(ii)資產管理；(iii)提供財務顧問服務；及 (iv)金融科技；及

(c) 其他一般貿易：買賣MLCC以外之商品，包括但不限於電子元件及金屬、礦石及石油
產品等大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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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予董事會以進行資源分配及對截至2018年及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分部表現進
行評估之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MLCC
投資與

金融服務
其他

一般貿易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可呈報分部收益 565,303 20,947 59,368 645,618    

可呈報分部溢利 277,075 4,540 324 281,939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MLCC

投資與
金融服務

其他
一般貿易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可呈報分部收益 243,080 83,206 236,565 562,851    

可呈報分部溢利 2,825 57,088 1,526 61,439    

截至2018年及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分部間銷售。

呈報分部溢利之計量方法為各分部在未分配企業利息收入、其他企業收入、中央行政開支、
中央財務成本、應佔合營公司及聯營公司溢利及所得稅的情況下之盈利。

下表載列本集團經營分部於2018年6月30日及2017年12月31日之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

於2018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MLCC
投資與

金融服務
其他

一般貿易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呈報分部資產 941,182 692,752 17,241 1,651,175    

可呈報分部負債 282,268 3,127 1,279 286,674    

於2017年12月31日（經審核）

MLCC

投資與
金融服務

其他
一般貿易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呈報分部資產 783,468 897,472 5,202 1,686,142    

可呈報分部負債 322,935 24,440 41 347,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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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呈報分部溢利的對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外部客戶衍生之可呈報分部溢利總額 281,939 61,439
企業利息收入 6 –
其他企業收入 15,698 –
中央行政開支 (17,823) (23,507)
中央財務成本 (9,767) (17,394)
應佔合營公司溢利 – 3,048  

綜合稅前溢利 270,053 23,586  

4. 收入及其他收益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MLCC、提供投資與金融服務以及其他一般貿易。

各主要收入類別的金額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MLCC銷售 565,303 243,080
其他一般貿易 59,368 236,565

投資利息收入（附註 i） 86 16,244
顧問服務收入 – 25,095
資產管理費收入 26,904 13,39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淨虧損 (6,043) –
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淨收益 — 基金投資 – 28,475
來自投資與金融服務的收入 20,947 83,206  

645,618 562,851  

其他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附註 i） 1,195 1,363
租金收入 3,460 2,810
政府補貼（附註 ii） 1,836 88
發放政府補貼作為收入 1,732 443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13,562 1,843
匯兌淨收益 6,420 3,949
銷售原材料 26 9
其他管理費收入 250 187
雜項收入 3,292 311  

31,773 11,003  

677,391 573,854  



– 14 –

附註 i: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利息收入總額（包
括 銀 行 利 息 收 入）為 人 民 幣1,281,000元（截 至2017年6月30日 止 六 個 月：人 民 幣
17,607,000元）。

附註 ii: 政府補貼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對本集團之津貼，主要作為激勵措施以
鼓勵本集團發展並對地方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5.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利息開支總額：
 銀行貸款之利息 2,086 3,334
 其他貸款之利息 2,608 16,125
 應付債券之利息 9,767 14,176
 融資租賃承擔之財務費用 5 6  

14,466 33,641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 期內中國企業所得稅 70,087 240
 — 期內香港利得稅 – 1,152

遞延稅項
 — 暫時性差異的產生及撥回 10,399 (637)  

期內所得稅開支 80,486 755  

本集團須就本集團成員公司於所在及經營之司法權區產生之利潤按實體方式繳付所得稅。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於期內在香港並未產生應課稅利潤，故此本集
團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估
計應課稅利潤按16.5%之稅率計提撥備。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之規則及規定，本集團無須分別於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
島繳納任何所得稅。

期內本公司於中國之附屬公司按25%（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5%）法定稅率就各
自之應課稅利潤繳納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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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無）。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189,833,000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人民幣23,488,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744,750,000股（截至2017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705,890,000股普通股）計算。

截至2018年及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因期內並無
發行在外之潛在普通股。

9. 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2018年
6月30日

2017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款項 339,161 321,831
減：減值 (7,485) (7,417)  

331,676 314,414
應收票據 118,976 76,905  

450,652 391,319  

應收款項包括貿易應收款項、應收資產管理費、應收顧問服務費及應收利息。本集團與
客戶之貿易方式以記賬為主。信貸期一般為1至4個月。資產管理費於各季度末已收或應收。
每名客戶獲分配一個最高信貸額。本集團對未償還應收款項實施嚴格管控，並設有信貸
控制政策以將其信貸風險減至最低。管理層會定期檢討逾期未還款項。應收款項均為免息。

所有應收票據均由報告期末起計1年內到期。

於報告期末，根據收入確認日期之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2018年
6月30日

2017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日內 305,949 272,469
91至180日 8,469 31,691
181至360日 10,789 10,438
1至2年 6,702 797
2至3年 1,149 422
超過3年 6,103 6,014  

339,161 32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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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按票據發出日期為基準之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日內 54,321 54,146
91至180日 64,655 21,840
181至360日 – 919  

118,976 76,905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91,669 71,966
應付票據 3,506 51,840  

95,175 123,806  

於報告期末，按供應商結算單日期為基準之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日內 83,817 59,371
91至180日 6,798 11,261
181至360日 100 65
1至2年 39 67
超過2年 915 1,202  

91,669 71,966  

應付貿易賬款為免息，一般於30至120日內清付。

於報告期末，按票據發出日期為基準之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日內 3,506 756
91至180日 – 25,666
181至360日 – 25,240
1至2年 – 178  

3,506 5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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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於報告期後之事項

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深圳市威長新能源有限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資產售
後回租協議。在此協議下，本公司出售滁州德潤電子有限公司（「滁州德潤」，一家持有若
干位於滁州的集團物業、廠房及土地使用權的附屬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總現金代價
約為人民幣 33,200,000元。上述附屬公司的出售於 2018年8月24日完成，為本集團帶來人民
幣2,359,000元之出售收益。出售滁州德潤後，本集團與滁州德潤簽訂了六年期的租約，滁
州德潤同意出租該公司的物業、廠房及土地使用權予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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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2018年首六個月，本集團繼續專注於投資與金融服務及一般貿易業務以及
MLCC業務。自2017年年底以來，由於在發展規模及盈利能力方面的表現均顯
著改善，MLCC錄得重大溢利增長。同時，資產管理業務於2018年首六個月依
然穩健。

投資與金融服務

資產管理

2016年11月，本集團其中一間有營運的附屬公司獲香港證監會授予牌照，可
從事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及第9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自此，本集
團已正式推出其資產管理業務。於2018年首六個月，Wasen-Tianli SPC之參與股
份獲相關投資者贖回，並轉為直接投資於本集團管理之個別基金。於2018年6
月30日，本集團已設有及╱或管理合共11隻不同投資重點的基金。同時，本集
團作為有限合夥人亦已直接投資於若干基金。

單位：百萬美元

承諾資本

基金名稱 初始交割日 期限（年期） 投資重點
基金
總額 (7)

本集團
總額 (8)

1 天利中國機遇型
 基金一號

2017年1月 3+1(5)+1(5) 就位於北京的一個投資項目
 而設的項目基金

116.4 17.5

2 Tianli SPC 2017年1月 3(6) 投資於各種資產，包括私募股
 權投資、上市及非上市證券、
 債務證券及其他金融工具

98.4 –

3 天利私募債權基金 2017年1月 5+1(3)+1(4) 對多種私募債權工具進行投資，
 投資地域主要集中在發達
 國家及中國

300.0 35.0

4 天利私募債權資本 2017年3月 5+3(1)+1(1) 主要投資於全球各種私募債權
 工具

175.0 9.8

5 天利環球機遇
 資本 (2)

2017年3月 7+2(1) 對全球不同行業及受壓資產
 進行投資

175.0 12.2

6 天利機遇資本 2017年3月 7+2(1)+1(1) 主要投資於全球兼併收購、私
 募股權或其他企業融資交易

175.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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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資本

基金名稱 初始交割日 期限（年期） 投資重點
基金
總額 (7)

本集團
總額 (8)

7 天利公開市場資本 2017年3月 4+2(1)+2(1) 主要投資於全球二級市場的
 上市證券

100.0 5.6

8 天利併購投資基金 2017年3月 3+2(1)+2(4) 主要投資全球併購或其他企業
 融資相關投資

310.0 –

9 天利中國機遇型
 基金二號

2017年3月 5+1(3)+1(4) 就位於上海的一個投資項目而
 設的項目基金

80.4 –

10 天利英國機遇型基金 2017年3月 5+1(3)+1(4) 主要對位於英國的項目進行
 投資

150.4 –

11 天利美國機遇型基金 2017年4月 5+1(3)+1(4) 主要對位於美國的項目進行
 投資

12.6 –

附註：

1. 經普通合夥人建議及投資委員會批准後延期
2. 前稱天利房地產資本
3. 經普通合夥人全權酌情決定後延期
4. 經普通合夥人建議及顧問委員會批准後延期
5. 經有限合夥人批准後延期
6. 指投資者禁售期
7. 包括各隻基金之間的交叉持股
8. 包括直接資本

於2018年6月30日，上述基金的承諾資本總額（將交叉持股影響抵銷後）約為1,058
百萬美元，其中本集團的承諾資本約為89.9百萬美元，當中已投資資本為78.7
百萬美元。於2018年首六個月，本集團於上述11隻基金的已投資資本共錄得淨
虧損總額為人民幣6.0百萬元，為本集團貢獻的管理費收入總額為人民幣26.9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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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管理的基金主要對外投資於澳大利亞、香港、韓國、中國、英國及美國
等六個國家及地區。產品類型主要為債權、普通權益以及優先權益。

單位：百萬美元

基金名稱 國家╱地區 投資金額

天利中國機遇型基金一號 中國 116.4

天利私募債權基金 澳大利亞 53.1

韓國 35.0

英國 69.0

美國 21.4

天利機遇資本 香港 117.2

天利併購投資基金 香港 310.0

天利中國機遇型基金二號 中國 81.0

天利英國機遇型基金 英國 131.3

天利美國機遇型基金 美國 10.4

基金名稱 產品 投資金額

天利中國機遇型基金一號 普通權益 116.4

天利私募債權基金 債權 119.7

普通權益 21.4

優先權益 37.4

天利機遇資本 債權 117.2

天利併購投資基金 債權 310.0

天利中國機遇型基金二號 普通權益 81.0

天利英國機遇型基金 普通權益 101.1

優先權益 30.2

天利美國機遇型基金 普通權益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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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

於2018年6月30日，除作為有限合夥人將資本投資於本集團管理之基金外，本
集團的直接金融投資結餘約為人民幣61.4百萬元，其中股權類投資約為人民
幣26.6百萬元及於聯營公司的權益約為人民幣34.8百萬元。

本集團自2017年中開始尋求機遇以策略性地進軍韓國資產管理市場，並決定
間接收購韓國一間全牌照綜合資產管理公司Asset One Investments Korea Limited
的28.31%權益。該項投資於2018年 2月最終交割完成。

金融科技

2017年，管理層在評估了市場需求以及後續投資需求之後，決定暫時不再向
金融科技業務作進一步投入，並於2017年12月與獨立第三方簽訂合約，將本集
團金融科技板塊下的兩家子公司北京希為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香納商業保
理有限公司出售予該獨立第三方公司。該項交易已於2018年1月完成交割。

其他一般貿易

為優化產品結構和減低風險，本集團的一般貿易分部暫停買賣電子元件並專
注於買賣大宗商品鉻礦石。

2018年首六個月，鉻礦石價格曾於第一季度輕微上漲，但其後持續走低。由於
環境保護政策收緊，加上中國港口的鉻礦石庫存高企，導致鉻鐵廠商的購買
意願低迷。本集團保持審慎交易策略，務求減低風險。本集團於2018年首六個
月完成銷售約39,000噸鉻礦石。

2018年首六個月，一般貿易分部貢獻分部營業收入約人民幣59.4百萬元，較
2017年首六個月下降74.9%，主要由於暫停買賣電子元件後，鉻礦石的交易量
遜於預期。該分部貢獻分部溢利約人民幣0.3百萬元（2017年：人民幣1.5百萬元），
較2017年首六個月下降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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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CC

2018年上半年，由於智能手機、智能家電等消費類電子產品以及新能源汽車、
自動輔助駕駛等工業級電子產品蓬勃發展，對MLCC產品的需求持續錄得顯
著增長。然而，MLCC生產商需要時間擴大產能方可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
MLCC市場供應短缺的情況由上一年度延續至2018年上半年。供需失衡造成
MLCC產品的平均售價有所上漲。MLCC不同系列的產品價格有不同程度的漲價。
雖然大尺寸產品利潤更高，但本集團在這一輪熱潮中繼續落實其策略，仍聚
焦於小型化產品的生產，皆因本集團篤信其競爭優勢在於生產該等小型化產品。
本集團將小型化產品視為重中之重，並在產品規劃與研發方面維持前瞻性方針，
由此既可獲得可觀的當期利潤亦可兼顧長期可持續增長能力。MLCC產品之
營業收入較去年同期增長人民幣 322.2百萬元或132.6%，與此同時，稅前利潤
較去年同期增長人民幣274.3百萬元。

展望未來，為滿足客戶需求，本集團將繼續擴充設備資源及人力以優化生產，
並大幅增加購置新生產設備方面的投資以擴大產能。然而，由於其他MLCC生
產商亦透過購置新設備以擴大生產，故本集團所購置新設備（尤其是與生產流
程關鍵工序有關的設備）面臨延遲交付的情況。再者，由於MLCC的生產涉及
多道工序，需使用多種不同類型設備，故本集團需較長時間方能有效提升整
體生產能力。同時，本集團亦注意到中國經濟發展放緩、資金面收緊以及近
期爆發的中美貿易戰等一系列因素，本集團將更加重視流動性，將借鑒國際
電子行業龍頭企業的先進模式，從公司戰略層面上將逐步由重資產轉向輕資
產模式，渠道策略側重代理的資金平台作用，減輕市場可能帶來的巨大風險；
而自身重點投入資源到產品研發、品質提升、客戶端Design-in方面上。

財務回顧

營業收入

如 上 文 所 述，本 集 團 的 營 業 收 入 來 自 三 個 不 同 業 務 分 部，即 (i)製 造 及 銷 售
MLCC；(ii)投資與金融服務；及 (iii)其他一般貿易。於2018年上半年，三個分部
合共產生營業收入總額人民幣645.6百萬元，較2017年同期增加14.7%。

2018年上半年，MLCC分部的營業收入為人民幣565.3百萬元，較2017年同期增
加一倍有餘。有關改善乃主要由於自2017年第四季度以來，市場需求增加帶
動售價顯著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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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管理費收入有所上升，但由於資本收益減少以及顧問類業務和利息收入
下降，投資與金融服務分部的營業收入由2017年上半年的人民幣83.2百萬元減
少至2018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0.9百萬元，減幅為74.8%。其他一般貿易分部於
2018年上半年錄得營業收入人民幣59.4百萬元，較2017年同期減少人民幣177.2
百萬元或74.9%，減幅主要由於暫停買賣電子元件后，鉻礦石的交易量遜於預期。

毛利率

2018年首六個月，本集團的毛利率約為53.5%，較2017年同期的約22.4%增加約
31.1個百分點。

2018年首六個月，本集團MLCC業務的毛利率為57.2%，較2017年首六個月的約
17.0%顯著提升。增幅主要由於在需求膨脹時期售價上升，而銷售成本維持穩定。

2018年上半年，其他一般貿易業務的毛利率依然微薄，僅為1.8%（2017年：0.7%）。

其他收益

2018年 上 半 年，本 集 團 其 他 收 益 為 人 民 幣31.8百 萬 元，較2017年 同 期 增 加
188.8%。增幅主要由於出售附屬公司收益及匯兌收益。

銷售及分銷成本

2018年上半年，本集團銷售及分銷成本合共為人民幣14.0百萬元，較2017年同
期增加60.4%。增幅主要由於MLCC銷量顯著增長導致費用增加。

行政費用

2018年上半年，本集團行政費用為人民幣51.3百萬元，較2017年同期減少人民
幣7.5百萬元。減幅主要由於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減少約人民幣6.0百萬元。

研究及開發成本

2018年上半年，本集團產生研究及開發成本人民幣27.3百萬元，較2017年同期
增加近一倍。增加主要原因是本集團目前正在致力研究高容高精規格產品超
微型0201電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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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開支

2018年上半年，本集團並未產生其他開支。

融資成本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融資成本為人民幣14.5百萬元，遠低於
2017年首六個月錄得的金額人民幣33.6百萬元。融資成本減少乃由於2018年上
半年清償銀行及其他貸款。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淨值為人民幣152.4百萬元，
較2017年12月31日 的 結 餘 人 民 幣129.2百 萬 元 略 有 上 升。增 幅 主 要 由 於 添 置
MLCC生產性資產。

投資物業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投資物業為人民幣22.7百萬元，與2017年12月31日的
結餘人民幣23.0百萬元並無顯著差異。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為人民幣569.5百萬元，
較2017年12月31日分類為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結餘人民幣551.9
百萬元增加3.2%。有關變動乃由於額外投資，被基金之公平值虧損抵銷。

其他無形資產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其他無形資產為人民幣0.2百萬元，較2017年12月31
日的人民幣0.4百萬元有所減少。減幅乃由於本期扣除攤銷。

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2018年6月30日，本 集 團 的 應 收 款 項 及 應 收 票 據 為 人 民 幣450.7百 萬 元，較
2017年12月31日的結餘人民幣391.3百萬元增加人民幣59.3百萬元或15.2%。增
幅主要由於MLCC業務及資產管理業務的營業收入增加，令應收款項隨之增加。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2018年6月30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合共為人民幣13.5百萬元，
與2017年12月31日大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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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及銀行結餘及已抵押銀行存款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現金及銀行結餘及已抵押銀行存款共人民幣243.5百
萬元，較2017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 697.6百萬元減少人民幣454.0百萬元。減幅主
要由於2018年首六個月清償借貸。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為人民幣95.2百萬元，較
2017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123.8百萬元減少人民幣28.6百萬元。減幅主要由於其
他一般貿易業務的結算。

遞延收入、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2018年6月30日，遞延收入、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合共為人民幣82.7百
萬元，較2017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 129.9百萬元減少人民幣47.3百萬元。減幅主
要由於2018年1月完成出售附屬公司導致已收按金減少所致。

銀行及其他貸款

2018年上半年，本集團已清償所有未償還銀行及其他貸款。

應付債券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應付債券為人民幣409.1百萬元，較2017年12月31日的
人民幣393.9百萬元增加人民幣15.2百萬元。增幅主要由於期內產生累計利息
以及人民幣於2018年首六個月有所貶值。

或然負債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的或然負債。

資本承擔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為人民幣172.5百萬元，其中大部分為對
天利私募債權基金的未提取承諾額及購買廠房及機器。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流動資產淨值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213.3百萬元（2017年12月
31日：約人民幣60.0百萬元），其中包括流動資產人民幣872.3百萬元（2017年12
月31日：約人民幣1,236.6百萬元），扣除流動負債人民幣659.0百萬元（2017年12
月31日：約人民幣1,176.6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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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2018年6月30日的流動比率為1.32，而於2017年12月31日的流動比率為
1.05。流動比率增加主要是由於2018年首六個月清償銀行及其他貸款。

銀行授信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獲授銀行授信合共人民幣240.0百萬元，其中人民幣
236.3百萬元尚未動用。

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以資產負債比率（即淨負債除以資本加淨負債）監控其資本架構。淨負
債按銀行及其他貸款、應付債券、融資租賃承擔、應付股息、應付貿易賬款及
應付票據以及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不包含遞延收入）之總和減現金及現
金等價物計算。資本指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不包含股本）。於2018年6月30
日及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分別約為23.9%及34.7%。資產負
債比率改善乃由於2018年首六個月清償貸款。

財務資源

憑著手頭流動資產金額及銀行所授出信貸額度，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具備充裕
財務儲備應付其持續經營所需。

外匯風險

2018年上半年，本集團的營業收入及服務成本均以人民幣、美元及港元列值。

在匯率劇烈波動時，存在一定的匯率風險。期內，本集團並無指定任何金融
工具以對沖其外匯風險。

僱員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共有1,412名僱員（2017年12月31日：1,277名僱員）。僱
員的薪酬和福利按市場當前情況、國家政策及個人表現訂定。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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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附錄14中企業管治守則內訂明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操守守則（「公司守則」），其條
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內載列之規定準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
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一直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遵
守標準守則及公司守則載列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及中期審閱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朱健宏
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杜恩鳴先生、蔡大維先生及徐學川先生，其職責為檢
討本公司之財務資料及監督本公司之財務申報系統及內部監控程序。審核委
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承董事會命
天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周春華

香港，2018年8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周春華先生（主席）、金志峰先生（行
政總裁）、敬文平先生及潘彤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朱健宏先生、
杜恩鳴先生、蔡大維先生及徐學川先生。


